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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zffg"> 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土地增值税

是以单位和个人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

着物（简称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

税率征收的一种税。但我国税法对个人转让房地产土地增值

税方面出台了以下一些优惠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1995

〕48号）规定，个人将房屋产权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

养义务人的，免缴土地增值税；通过法定继承方式转让房屋

产权的，免缴土地增值税；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

产的，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可以免缴土地增值税。《土地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1995〕6号）规定，个人

拥有的房地产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批

准征用、收回的，免缴土地增值税；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

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个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而取得收入的

，免缴土地增值税；对个人转让自有住房，凡居住满5年或5

年以上的，经向税务机关申报批准，免缴土地增值税；居住

满3年未满5年的，减半征收土地增值税；居住未满3年，按规

定计征土地增值税。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

地产市场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1999〕210号）规定

，自1999年8月1日起，对居民个人拥有的普通住宅，在转让

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普通住宅”的认定，一律按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



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5〕26号）制定并对社会公布的“中小套型、中低价位

普通住房”的标准执行。即，“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

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1.2

倍以下。” 根据现行政策规定，个人转让房地产土地增值税

具体计算主要分三种方法。 一、能提供评估价格的计算方法

： 采集者退散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

．Examda。com)采集者退散 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转让收

入－评估价格－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适用税率 1.“

评估价格”是指由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重

置成本价乘以成新度折扣率后的价格； 2.“与转让房地产有

关的税金”是指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印花税； 3.由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

发生的评估费用允许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予以扣除，但个人

隐瞒、虚报房地产成交价格进行评估的，评估费用不允许扣

除； 4.能提供评估价格的，已缴契税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不

允许扣除。 例1：柳先生于2004年11月以400000元在某市区购

买了一套面积为150的商品房，缴纳契税12000元，并花50000

元进行了装修，2006年12月将房屋以640000元的总价卖出，经

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价格为460000元，支付评估费用600元，

房屋出售支付了手续费、公证费等合理费用共计500元，上述

房屋原值及相关费用均提供了合法有效凭据。柳先生转让这

套商品房是否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应缴多少？合计缴税多少

？ 柳先生转让的这套商品房，由于房屋面积为150，属于非普

通住宅，且只居住了两年零一个月，因此其转让时应全额缴



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柳先生应缴纳的税额为

：1.营业税＝640000×5%=32000（元）；2.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32000×（7% 3%）=3200（元）；3.印花税

＝640000×0.05%＝320（元）4.土地增值税：可扣除项目金额

＝460000 600 （32000 3200 320）＝496120（元）；增值额

＝640000－496120＝143880（元），增值率＝143880÷496120

×100%＝29％，增值率不超过50％，适用税率30％。应缴土

地增值税＝143880×30％＝43164（元）5.个人所得税，可扣

除的房屋原值＝400000＋12000＝412000（元），可扣除的相

关税金＝32000 3200 320＋43164＝78684（元），可扣除的合理

费用＝装修费＋手续费（公证费等）＝40000＋500＝40500（

元）（税法规定可扣除的装修费最高限额为400000×10

％=40000元，其实际支付的装修费为50000元，则只能在税前

扣除40000元装修费），应纳税所得额=640000－412000

－78684－40500＝108816（元），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

额×20％＝108816×20％＝21763.2（元）。合计税款总

额=32000 3200 320 43164 21763.2=100447.2（元）。 二、不能取

得评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发票的计算方法： 土地增值税应

纳税额＝〔转让收入－上手购入价×（1 5%×n）－与转让房

地产有关的税金〕×适用税率 1.“n”是指购入房屋到转让房

屋的年度数； 2.“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包括营业税、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3.上手购房

缴纳的契税可凭契税完税证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予以扣除，

但不作为加计5％的基数〔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21号）〕。 例2



：刘先生于2004年11月以400000元在某市区购买了一套面积

为150的商品房，缴纳契税12000元，并花费50000元进行了装

修，2006年12月将房屋以640000元的总价卖出，房屋出售支付

了手续费、公证费等合理费用共计500元，上述房屋原值及相

关费用均提供了合法有效凭据。刘先生转让这套商品房应缴

纳哪些税？应缴多少？ 刘先生转让的这套商品房，由于房屋

面积为150，属于非普通住宅，且只居住了两年零一个月，因

此其转让时应全额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和计征个人所得税

。刘先生应缴纳的税额为：1.营业税＝640000×5%=32000（

元）2.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32000×（7% 3%

）=3200（元）3.印花税＝640000×0.05%＝320（元）4.土地增

值税：可扣除项目金额＝400000×（1 5%×2） 12000 （32000

3200 320）＝487520（元）；增值额＝640000－487520＝152480

（元），增值率＝152480÷487520×100%＝31.28％，增值率

不超过50％，适用税率30％。应缴土地增值税＝152480×30％

＝45744（元）5.个人所得税，可扣除的房屋原值＝400000

＋12000＝412000（元），可扣除的相关税金＝32000 3200 320

＋45744＝81264（元），可扣除的合理费用＝装修费＋手续费

（公证费等）＝40000＋500＝40500（元）（税法规定可扣除

的装修费最高限额为（400000×10％）40000元，其实际支付

的装修费为50000元，则只能在税前扣除40000元装修费），应

纳税所得额=640000－412000－81264－40500＝106236（元），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106236×20％＝21247.2

（元） 三、既没有评估价格，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计算方

法： 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转让收入×核定征收税率（具体



由各省确定） 例3：张先生于2006年12月将自己购于2003年8

月的一套住房（非普通住宅）出售，售价为50万元，由于保

管不善不能提供出原购房时的相关原始凭证，也不能提供房

屋重置成本评估价格（假设当地规定个人转让房地产个人所

得税按照1.5％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按照1％核定征收）。张

先生转让这套商品房应缴纳哪些税？应缴多少？ 张先生转让

的这套住房属于非普通住宅，其居住时间为三年零四个月，

因此其转让时应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土地

增值税可享受减半征收的优惠。由于其不能提供出完整的成

本费用凭证，也不能提供房屋重置成本评估价格，因此个人

所得税按照1.5％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按照1％核定征收。张

先生应缴纳的税额为：1.营业税=500000×5%=25000（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25000×（7% 3%）=2500

（元）；3.印花税＝500000×0.05％＝250（元）；4.土地增值

税＝（500000×1％）×50％＝2500（元）；5.个人所得税

＝500000×1.5％＝7500（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